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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院
三
讀
國籍法放寬歸化居

留年限
「黑戶寶寶」解套 專業人才連2年留台即可 外籍球員先受惠
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�
陳
建
興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為
強
化
延
攬
優
秀
外
國
人
才
誘
因
�

放
寬
申
請
歸
化
居
留
年
限
�
同
時
增
訂

免
徵
殊
勳
人
才
歸
化
國
籍
許
可
證
書
規

費
�
立
法
院
會
七
日
三
讀
修
正
通
過
國

籍
法
部
分
條
文
�
將
外
國
高
級
專
業
人

才
申
請
歸
化
居
留
年
限
�
從
現
行
必
須

連
續
三
年
�
每
年
要
有
一
百
八
十
三
日

以
上
合
法
居
留
事
實
�
放
寬
為
只
要
連

續
兩
年
�
且
無
需
喪
失
原
有
國
籍
�

 
 

修
法
通
過
後
�
首
先
獲
益
的
是
在
台

灣
打
職
籃
的
外
籍
球
員
�
若
有
意
歸
化

為
中
華
民
國
籍
�
替
台
灣
出
征
國
際
賽

的
機
會
將
大
增
�

 
 

內
政
部
長
林
右
昌
表
示
�
現
行
規
定

�
每
年
須
有
一
百
八
十
三
日
以
上
合
法

居
留
的
事
實
繼
續
五
年
�
修
法
後
放
寬

為
繼
續
二
年
�
或
曾
在
台
灣
領
域
內
合

法
居
留
繼
續
五
年
以
上
�
無
須
每
年
有

一
百
八
十
三
日
以
上
合
法
居
留
事
實
�

　

為
感
謝
殊
勳
外
籍
人
士
長
期
在
台
居

留
奉
獻
�
在
醫
療
�
社
福
�
教
育
等
領

域
�
以
及
對
偏
遠
鄉
區
的
奉
獻
�
這
次

增
訂
有
殊
勳
的
外
國
人
或
無
國
籍
人
申

請
歸
化
免
徵
國
籍
許
可
證
書
規
費
一
千

二
百
元
�
此
外
�
為
解
決
被
稱
為
﹁
黑

戶
寶
寶
﹂
的
非
本
國
籍
無
依
兒
少
身
分

不
確
定
的
困
境
�
三
讀
通
過
條
文
也
增

訂
�
無
國
籍
兒
少
可
由
監
護
人
社
福
機

關
或
機
構
主
動
協
助
申
請
歸
化
�

 
 

林
右
昌
說
明
�
考
量
現
行
規
定
�
無

國
籍
兒
少
僅
可
由
國
人
養
父
�
養
母
代

為
申
請
歸
化
�
為
落
實
兒
童
權
利
公
約

第
七
條
�
保
障
兒
童
取
得
國
籍
權
利
�

完
備
保
障
未
成
年
兒
童
權
益
機
制
�
這

次
新
增
無
國
籍
兒
少
被
社
福
機
關
或
機

構
監
護
者
�
可
由
其
監
護
人
主
動
協
助

申
請
歸
化
�
以
符
兒
少
最
佳
利
益
�

　

林
右
昌
透
露
�
因
應
民
法
成
年
年
齡

調
降
為
十
八
歲
�
這
次
修
法
將
條
文
涉

及
外
國
人
未
婚
未
成
年
部
分
�
改
為
未

婚
且
未
滿
十
八
歲
�
以
明
確
界
定
�

　

先
前
籃
球
迷
熟
悉
已
歸
化
為
中
華
民

國
籍
的
戴
維
斯
和
阿
提
諾
�
兩
人
都
是

以
﹁
功
勳
方
式
﹂
成
為
歸
化
球
員
�
籃

協
副
秘
書
長
賈
凡
先
前
曾
經
表
達
�
內

政
部
與
體
育
署
沒
有
個
案
通
過
機
制
�

導
致
歸
化
人
才
不
夠
�
希
望
能
比
照
戴

維
斯
和
阿
提
諾
模
式
開
綠
燈
�
只
要
待

滿
兩
年
之
後
�
利
用
功
勳
方
式
�
提
早

成
為
歸
化
球
員
�

政
院
擬
打
詐
新
４
法

　←立法院長韓國瑜（右

）宣布三讀修正通過國籍

法部分條文，放寬外國高

級專業人才申請歸化居留

年限。　　　（中央社）

詐欺逾1千萬 最重判10年
　

本
報
綜
合
報
導

　

詐
騙
猖
獗
�
無
法
無
天
�
行
政
院
政
務
委

員
羅
秉
成
表
示
�
行
政
院
會
九
日
將
通
過
﹁

詐
欺
犯
罪
危
害
防
制
條
例
草
案
﹂
以
及
洗
錢

防
制
法
�
科
技
偵
查
及
保
障
法
�
通
訊
保
障

及
監
察
法
等
立
法
及
修
法
草
案
�
透
過
打
詐

新
四
法
�
除
鉅
額
詐
欺
加
重
罪
�
只
要
涉
及

新
台
幣
一
千
萬
元
以
上
詐
欺
�
刑
責
三
年
起

跳
�
最
重
十
年
；
同
時
有
條
件
放
寬
Ｇ
Ｐ
Ｓ

�
Ｍ
化
警
車
等
用
於
偵
查
的
科
技
手
段
�

　

羅
秉
成
說
�
草
案
除
要
求
金
融
�
電
信
�

網
路
業
者
的
防
詐
責
任
與
義
務
外
�
也
提
供

業
者
避
風
港
跟
免
責
條
款
�
避
免
業
者
後
顧

之
憂
�

　

羅
秉
成
也
說
�
為
了
嚇
阻
詐
騙
�
也
加
重

懲
詐
力
道
�
草
案
訂
定
鉅
額
詐
欺
加
重
罪
�

未
來
涉
及
一
千
萬
元
以
上
的
詐
欺
�
刑
責
三

年
起
跳
�
視
情
節
最
重
可
以
關
到
十
年
�
等

於
騙
越
多
�
關
越
久
；
另
外
�
只
要
三
人
組

成
詐
騙
集
團
行
騙
�
將
加
重
其
刑
二
分
之
一

；
同
時
�
假
釋
部
分
引
入
三
振
條
款
�
三
犯

詐
欺
入
獄
者
未
來
不
准
假
釋
�

　

科
技
偵
查
及
保
障
法
草
案
部
分
�
羅
秉
成

提
到
�
目
前
犯
罪
集
團
大
肆
利
用
通
訊
軟
體

等
犯
罪
�
﹁
歹
徒
已
經
開
遊
艇
�
你
還
在
游

泳
﹂
�
因
此
現
行
警
方
許
多
科
技
偵
查
手
段

必
須
跟
上
�
未
來
包
含
﹁
Ｍ
化
偵
查
網
路
系

統
﹂
︵
Ｍ
化
車
︶
Ｇ
Ｐ
Ｓ
�
Ｍ
化
警
車
�
熱

顯
像
儀
等
都
將
規
範
可
有
條
件
使
用
�
但
一

定
要
有
法
官
令
狀
�
避
免
民
眾
憂
慮
政
府
監

控
�

　

至
於
通
訊
保
障
及
監
察
法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
草
案
�
將
針
對
網
路
流
量
紀
錄
修
正
�
羅
秉

成
表
示
�
犯
罪
集
團
知
道
打
電
話
會
被
監
聽

�
因
此
都
改
用
網
路
通
訊
軟
體
居
多
�
由
於

使
用
網
路
會
走
電
信
流
�
雖
然
看
不
到
內
容

�
但
可
以
知
道
Ｉ
Ｐ
位
置
�
Ｓ
Ｉ
Ｍ
卡
�
警

方
可
藉
網
路
流
量
紀
錄
追
蹤
犯
罪
足
跡
�
反

求
犯
罪
行
為
人
的
模
式
�

　

羅
秉
成
也
說
�
至
於
洗
錢
防
制
法
就
是
針

對
詐
騙
加
重
其
刑
�
另
外
納
管
虛
擬
通
貨
�

集團行騙加重其刑1/2、3犯入獄不准假釋

特赦扁? 藍
白盼蔡總統向全民說明

立委籲確認扁是否認罪 審理中案件應先三審定讞
　

記
者
王
超
群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外
傳
總
統
蔡
英
文
卸
任
前
將
特
赦
前
總
統
陳
水
扁
�
國

民
黨
團
書
記
長
洪
孟
楷
七
日
表
示
�
特
赦
是
總
統
權
責
�

但
全
民
要
的
是
真
相
�
應
先
讓
陳
水
扁
承
認
犯
行
並
把
審

理
中
的
案
件
定
讞
�
否
則
只
會
讓
人
覺
得
是
便
宜
行
事
�

總
統
府
發
言
人
林
聿
禪
回
應
指
出
�
總
統
府
現
階
段
的
立

場
仍
是
希
望
確
保
陳
水
扁
獲
妥
善
的
健
康
照
顧
�
並
依
相

關
法
律
規
範
辦
理
�

　

犯
下
龍
潭
購
地
等
案
遭
判
刑
二
十
年
的
前
總
統
陳
水
扁

�
入
獄
六
年
多
後
因
罹
患
失
智
等
疾
病
�
此
前
獲
准
保
外

就
醫
�
九
年
來
卻
到
處
趴
趴
走
�
還
出
庭
幫
女
兒
打
官
司

�
頻
踩
紅
線
�
重
創
司
法
尊
嚴
�
並
激
化
社
會
對
立
�

 
 

國
民
黨
立
法
院
黨
團
書
記
長
洪
孟
楷
�
副
書
記
長
許
宇

甄
�
羅
智
強
�
鄭
正
鈐
等
人
開
記
者
會
指
出
�
特
赦
是
總

統
權
責
�
但
在
特
赦
前
應
向
全
民
說
明
�
陳
水
扁
相
關
罪

行
是
否
已
經
承
認
�
且
審
理
中
的
案
件
應
先
三
審
定
讞
�

不
是
特
赦
就
一
筆
帶
過
�
全
民
要
的
是
真
相
和
事
實
�

　

洪
孟
楷
指
出
�
蔡
總
統
過
去
八
年
都
沒
有
特
赦
陳
水
扁

�
結
果
選
在
卸
任
前
特
赦
�
這
是
在
賣
人
情
�
還
是
有
什

麼
樣
的
事
情
�
不
得
而
知
�
羅
智
強
表
示
�
憲
法
規
定
總

統
可
對
已
定
讞
的
判
決
進
行
特
赦
�
蔡
總
統
如
果
要
特
赦

陳
水
扁
�
應
先
說
明
清
楚
�
要
特
赦
陳
水
扁
哪
部
分
的
罪

�
且
陳
水
扁
現
在
以
身
體
健
康
為
由
�
無
限
期
保
外
就
醫

�
導
致
很
多
訴
訟
都
被
迫
停
下
�
這
些
訴
訟
是
否
可
以
開

始
繼
續
進
行
�

　

民
進
黨
團
幹
事
長
吳
思
瑤
說
明
�
關
於
特
赦
陳
前
總
統

�
黨
團
沒
有
任
何
相
關
訊
息
�
尊
重
總
統
的
職
權
�

　

民
眾
黨
主
席
柯
文
哲
質
疑
�
過
去
拖
了
八
年
都
沒
處
理

�
卻
在
卸
任
前
突
然
要
處
理
�
不
希
望
透
過
媒
體
放
話
測

風
向
�
如
果
蔡
總
統
真
的
要
做
�
就
應
自
己
出
來
解
釋
�

　

↑
五
二

０
總
統
副

總
統
就
職

典
禮
進
入

倒
數
階
段

�
國
軍
七

日
在
桃
園

龍
潭
進
行

五
二
０
就

職
典
禮
國

旗
機
隊
第

一
次
全
兵

力
組
合
訓

練
�
國
旗

梯
隊
由
吊

掛
巨
幅
國

旗
的
一
架

Ｃ
Ｈ─

四

七
Ｓ
Ｄ
契

努
克
運
輸

直
升
機
與

兩
架
擔
任

護
衛
機
的

Ｕ
Ｈ─

六

０
Ｍ
黑
鷹

直
升
機
組

成
編
隊
�

︵
文
圖
／

中
央
社
︶

總統就職典禮國旗機隊亮相


